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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年基准费率 

（一）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责任：50 元 

（二）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保险责任：70 元 

注： 

1、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责任赔付标

准 

（1）基准等待期： 30 天 

（2）基准免赔额： 2 万元 

（3）基准保险金额： 100 万元 

（4） 基准给付比例： 

①普通人群 80% 

②特定既往症人群 40% 

2、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保险责任赔付标

准 



2 

 

（1）基准等待期： 30 天 

（2）基准免赔额： 2 万元 

（3）基准保险金额： 100 万元 

（4） 基准给付比例： 

①普通人群 80% 

②特定既往症人群 40% 

3、凡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自然人，可

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（一）等待期调整系数：  

等待期（天） 调整系数 

[0,30] [1.0,1.3] 

(30,60] [0.9,1.0) 

(60,90] [0.8,0.9) 

注：等待期天数不在表格中的，按照插值方式确定具体的

调整系数取值。续保不适用等待期系数。 

（二）免赔额调整系数： 

根据免赔额设置，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。免赔额不在表格

中的，按照插值方式确定具体的调整系数取值。医疗保险免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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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得高于5万。 

免赔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 

0.5 及以下 [2.0,2.5] 

(0.5,1.0] [1.5,2.0] 

(1.0,2.0] [1.0,1.5] 

(2.0,3.0] [0.8,1.0] 

3.0 以上 [0.6,0.8] 

（三）保险金额调整系数： 

保险金额不在表格中的，通过插值方式计算确定具体的调

整系数取值。 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 

50 及以下 [0.8,0.9] 

(50,100] (0.9,1.0] 

(100,200] (1.0,1.1] 

(200,300] (1.1,1.2] 

300 以上 (1.2,1.5] 

（四）赔付比例调整系数： 

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比例，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

赔付比例不在下表中的，使用插值法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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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险赔付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%。 

1、普通人群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[90%,100%] [1.2,1.5] 

[80%,90%) [1.0,1.2) 

[70%,80%) [0.9,1.0) 

[60%,70%) [0.8,0.9) 

[50%,60%) [0.7,0.8) 

＜50% [0.5,0.7) 

2、特定既往症人群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[80%,100%] [2.0,2.5] 

[60%,80%) [1.5,2.0) 

[40%,60%) [1.0,1.5) 

[30%,40%) [0.9,1.0) 

＜30% [0.8,0.9) 

（五）年龄调整系数：  

被保险人年龄（周岁） 调整系数 

3 及以下 [1.2,1.5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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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,18] (1.0,1.2] 

(18,30] (0.8,1.0] 

(30,55] (1.0,1.2] 

(55,65] (1.2,1.5] 

(65,70] (1.5,1.8] 

70 以上 (1.8,2.5] 

（六）历史赔付调整系数：根据业务来源渠道过往三年赔

付率的平均水平，选择相应的调整系数，无三年赔付率经验的，

根据历史经验赔付率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无过往历史经验损

失率的，此系数取值为 1。 

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30%及以下 [0.3,0.5] 

(30％,60％] (0.5,1.0] 

60%以上 (1.0,3.0] 

（七）核保人调整系数：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险

人常住地治安状况、当地医疗水平、被保险人是否从事风险活

动、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

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 

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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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保评估较好 [0.7,0.9] 

核保评估一般 (0.9,1.1] 

核保评估较差 (1.1,1.3] 

三、保费计算公式 

每一被保险人保费＝年基准费率×等待期调整系数×免

赔额调整系数×保险金额调整系数×赔付比例调整系数×年

龄调整系数×历史赔付调整系数×核保人调整系数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
